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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格式》等有关规定，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539号文《关于核准上海雪榕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首次

公开发行A股，并于发行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本公司已于2016年

5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3,750万股，面值为每股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16.82元，收到股东认缴股款共计人民币630,750,000.00元，扣除

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

572,549,600.00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安永华明(2016)验字第60827595_B01号验

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572,549,600.00元已于2016年4月28日汇入本

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开立的310069037018800004584募集

资金专户。于2016年4月29日，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392,549,600.00元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的310069037018800004584募集资金专户分别

转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开立的31050182360000000395

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125,798,500.00元、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

贤支行开立的98740158000002122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96,372,000.00元以及在

上海农商银行奉贤支行开立的 50131000514472592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

170,379,100.00元。 

 

本公司于2016年6月及7月分别变更了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及

投资项目（详见下文“三、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

况”），于2016年7月25日，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170,379,100.00元及利息

人民币613,046.41元从上海农商银行奉贤支行的50131000514472592募集资金专

户转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城支行开立的07175201040004221

募集资金专户，并注销上海农商银行奉贤支行的50131000514472592募集资金专

户；于2016年7月26日，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96,372,000.00元及利息人民

币 472,154.06 元 从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奉 贤 支 行 的

98740158000002122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宁支行开

立的2406078019200039559募集资金专户，并注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奉贤支行的98740158000002122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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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续)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续) 

 

本公司于 2017年 8月 25日注销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城

支行 07175201040004221 募集资金专户，于 2017年 8 月 28日注销了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 310069037018800004584募集资金专户，于 2017年

8月 31 日注销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宁支行 2406078019200039559募

集资金专户，于 2018年 5月 17日注销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

支行 31050182360000000395 募集资金专户。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630,750,000.00 

减：发行费用 58,200,400.00  

募集资金净额 572,549,600.00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60,255,500.00  

加：2016年理财产品收益（注） 1,995,758.93 

加：2017年理财产品收益（注） 384,363.02 

加：2016年利息收入 930,266.40 

加：2017年利息收入 145,224.40 

加：2018年利息收入 17,801.32 

减：2016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428,599,946.94 

减：2017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77,870,522.15 

减：2018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9,297,044.98 

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本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

定了《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

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本公司一直严格按照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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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续)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续) 

 

2.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明细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其中：本金 其中：利息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奉贤支行 
31050182360000000395 - - -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汽车城支行 
07175201040004221 - - - 

已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奉贤支行 
310069037018800004584 - - -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威宁支行 
2406078019200039559 - - - 

已销户 

合计 
- 

- - - 
- 

 

3.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情况 

 

于2016年5月，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上

海农商银行奉贤支行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共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变更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及投资项目，原上海农商银行奉

贤支行的50131000514472592募集资金专户变更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汽车城支行开立的07175201040004221募集资金专户，原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奉贤支行的98740158000002122募集资金专户变更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威宁支行开立的2406078019200039559募集资金专户，相关《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本公司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城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宁支行签署了新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募集投资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的3105082360000000395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入公司银行账

户，且募集资金专户后续将不再使用，故公司决定将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办

理注销手续，专项账户注销后，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前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

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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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续)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股票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食用菌良种繁育生产基地项目、长春高榕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日产90吨双孢蘑菇工厂化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于2016年6月及7月本公司分别变更了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及

投资项目。变更后本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食用菌良种繁育生产基地项

目、长春高榕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日产90吨金针菇工

厂化生产车间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将“长春高榕食用菌工

厂化生产车间项目”实施地点由上海市变更为长春市，实施主体变更为设立在

长春市的全资子公司长春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6年7月19日召开了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日产90吨

双孢蘑菇工厂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日产90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

项目”，实施主体为设立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全资子公司威宁雪榕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总额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一致，无实

际投资总额变更情况。 

 

有关变更项目的具体分析和说明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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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续) 

  

 

三、本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续)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于2016年5月20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16年4月30日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6,025.55万元。 

 

该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万元) 

1 食用菌良种繁育生产基地项目 12,579.85 6,025.55 

合计 12,579.85 6,025.55 

 

该次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安永华明(2016)专字第

60827595_B06号专项鉴证报告鉴证。该次募集资金置换金额已包括在本公司

2016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中。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2016年6月及7月分别变更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实施地

点及投资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包括：食用菌良种繁育生产基

地项目、长春高榕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日产90吨金针

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 

 

有关变更项目的具体分析和说明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本年度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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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续） 

  

 

 

(此页无正文)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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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3,075.00(注 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29.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637.2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672.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28%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食用菌良种繁育生产基

地项目 

否 

12,579.85 12,579.85 12,579.85 929.70 12,664.76 

 

100.67

（注 2） 

2017 年 6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长春高榕食用菌工厂化

生产车间项目 
是 

17,037.91 17,037.91 17,037.91 - 17,229.18 
101.12

（注 3） 

2017 年 6月

30 日 
2,254.19 3,541.27 （注 5）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 18,000.00 100.00 

2016 年 5月

19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日产 90 吨金针菇工厂化

生产车间项目 
是 9,637.20 9,637.20 9,637.20 - 9,708.36 

100.74

（注 4） 

2016 年 9月

30 日 
2,317.56 7,357.38 （注 6） 是 

合计 —— 57,254.96 57,254.96 57,254.96 929.70 57,602.30 —— —— —— —— —— —— 

是否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长春高榕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于 2017 年 6 月下旬开始投入生产，8 月开始盈利，已于 2017 年

9 月全面达产。因 2017 年度未达到整年度生产，2017 年 9-12 月已实现利润 1,287.08 万元，占全年承

诺效益的 69.69%，2018 年实现净利润 2,254.19 万元，占全年承诺效益的 122.04%，该项目达到预期效

益。 

2.日产 90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于 2016 年 7 月初开始投入生产，9 月开始盈利，已于 2016 年

11 月全面达产。根据 2016 年 7 月 1 日本公司公告的《雪榕生物日产 90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该项目承诺投产第一年实现效益 747 万元，第二年实现效益 5,275 万元,第三年实现

效益 5,46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累计实现净利润 7,357.38 万元，占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累计承诺业绩 11,482 万元的 64.08%，该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随着工厂化食用菌产业的竞

争加剧，在行业中落后产能快速淘汰、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过程中，食用菌产品价格呈现下降趋势，尤其

是 2018 年第二季度，该季度受市场短期内供需失衡的影响，食用菌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幅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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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导致本年度盈利未达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日产 90 吨双孢蘑菇工厂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是公司根据当时市场环境和生产经营情况做出的决策，由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对应该项目募集资金为 9,637.20 万元，相对于原计划资金缺口较大，故本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顺序和金额进行了明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日产 40 吨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新建项目”实施地点由上海市变

更为长春市，实施主体变更为设立在长春市的全资子公司长春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6月 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7月 19日召开了 201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日产 90吨双孢蘑菇

工厂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日产 90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实施主体为设立在威宁

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全资子公司威宁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 

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取食用菌良种繁育

生产基地项目铺底流动资金及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食用菌良种繁

育生产基地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987.43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

已提取节余募集资金 987.43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节余金额 987.42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节余的原因 ： 

1、本公司在实施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按照投资

预算控制募集资金投入。  

2、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加剧，本公司可选择余地大，议价能力强，在同等条件下，本公司优先选择性价

比更高的供应商，因此实际投入金额低于计划投入金额。 

3、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有效的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和存款利息。 

4、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全部节余资金已提取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同意本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募集资

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前述董事会授权下，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共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人民币720,000,000.00元，2016年至2018年共计实现投资收益人民币

2,380,121.95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上述理财产品已全部赎回。 

 

注 1： 募集资金总额系根据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计算得出，未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 

 
注 2：食用菌良种繁育生产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 12,579.85 万元，其中包含铺底流动资金 1,500 万元，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基本完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该募集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万 12,664.76 元，包括募投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占项目总投资额的 1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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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取食用菌良种繁育生产基地项目铺底流动资金及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食用菌良种繁育生产基地项目”已建设完工，董事会同意公司从“食用菌良种繁育生产基地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一次

性提取剩余铺底流动资金 1,281.95 万元(此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1,500 万元，已使用铺底流动资金 218.05 万元)，用于该项目日常生产经营，并同意该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 987.43 万元（含利息，具体以转账日金额为准）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实际提取节余募集资金 987.43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提取。 

 

注 3： 本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即开始投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17,037.91 万元，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投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该募投项目

累计投入 17,229.18万元，包括募投资金的本金和利息。 

 

注 4：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该募集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 9,708.36万元，包括募投资金的本金和利息。 

 

注 5： 该项目于 2017 年 6 月下旬开始投入生产，8 月开始盈利，已于 2017 年 9 月全面达产。根据本公司招股说明书，该项目年增净利润 1,846.99 万元，因 2017 年度未达到

整年度生产，2017 年 9-12 月已实现净利润 1,287.08 万元，占全年承诺效益的 69.69%，2018 年实现净利润 2,254.19 万元，达承诺收益的 122.04%，该项目达到预期

效益。 

 

注 6： 该项目于 2016 年 7 月初开始投入生产，9 月开始盈利，已于 2016 年 11 月全面达产。根据 2016 年 7 月 1 日本公司公告的《雪榕生物日产 90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

项目项目申请报告》，该项目承诺投产第一年实现效益 747 万元，第二年实现效益 5,275 万元,第三年实现效益 5,46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累计实现

净利润 7,357.38 万元，占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累计承诺业绩 11,482 万元的 64.08%，该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随着工厂化食用菌产业的竞争加剧，在行业中落

后产能快速淘汰、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过程中，食用菌产品价格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 2018 年第二季度，该季度受市场短期内供需失衡的影响，食用菌产品的销售价格

同比下降幅度大于往年，导致本年度盈利未达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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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注 1)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长春高榕食用菌

工厂化生产车间

项目 

日产 40 吨食用菌

工厂化生产车间

新建项目 

17,037.91 - 17,229.18 101.12 2017 年 6月 30日 2,254.19 (注 2) 否 

日产 90吨金针菇

工厂化生产车间

项目 

日产 90吨双孢蘑

菇工厂化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9,637.20 - 9,708.36 100.74 2016 年 9月 30日 2,317.56 (注 3) 否 

合计 - 26,675.11  26,937.54 - - 4,571.75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本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日产 40 吨食用菌工厂

化生产车间新建项目”实施地点由上海市变更为长春市，实施主体变更为设立在

长春市的全资子公司长春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将“日产 90 吨双孢蘑菇工厂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日产

90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实施主体为设立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的全资子公司威宁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长春高榕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于 2017 年 6 月下旬开始投入生产，8 月开

始盈利，已于 2017 年 9 月全面达产。因 2017 年度未达到整年度生产，2017 年 9-

12 月已实现利润 1,287.08 万元，占当年承诺效益的 69.69%，2018 年实现净利润

2,254.19万元，占全年承诺效益的 122.04%，达到预期效益。 

2.日产 90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于 2016 年 7 月初开始投入生产，9 月开始

盈利，已于 2016 年 11 月全面达产。根据 2016 年 7 月 1 日本公司公告的《雪榕生

物日产 90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项目申请报告》，该项目承诺投产第一年

实现效益 747 万元，第二年实现效益 5,275 万元,第三年实现效益 5,460 万元。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累计实现净利润 7,357.38 万元，占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累计承诺业绩 11,482 万元的 64.08%，该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随着

工厂化食用菌产业的竞争加剧，在行业中落后产能快速淘汰、行业集中度提升的

过程中，食用菌产品价格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 2018 年第二季度，该季度受市场

短期内供需失衡的影响，食用菌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幅度大于往年，导致本

年度盈利未达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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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2： 该项目于 2017 年 6 月下旬开始投入生产，8 月开始盈利，已于 2017 年 9 月全面达产。根据本公司招股说明书，该项目将新增净利润 1,846.99 万元，因 2017 年度未达

到整年度生产，2017 年 9-12 月已实现利润 1,287.08 万元，占全年承诺效益的 69.69%，2018 年实现净利润 2,254.19 万元，占全年承诺收益的 122.04%，该项目达到

预期效益。 

 

注 3： 该于 2016 年 7 月初开始投入生产，9 月开始盈利，已于 2016 年 11 月全面达产。根据 2016 年 7 月 1 日本公司公告的《雪榕生物日产 90 吨金针菇工厂化生产车间项目

项目申请报告》，该项目承诺投产第一年实现效益 747 万元，第二年实现效益 5,275 万元,第三年实现效益 5,46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累计实现净利

润 7,357.38 万元，占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累计承诺业绩 11,482 万元的 64.08%，该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随着工厂化食用菌产业的竞争加剧，在行业中落后产

能快速淘汰、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过程中，食用菌产品价格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 2018 年第二季度，该季度受市场短期内供需失衡的影响，食用菌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

下降幅度大于往年，导致本年度盈利未达预计效益。 

 

 


